
 
 

 
 

 
 

                                  

 

 

 

 

 

 

 

香港特別行政區政府

民航處 

Civil Aviation Department 

The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危險品通告第 3/2010 號

第 3、4及 5 類貨運代理人 (Freight Forwarders)員工之培訓要求

《危險品(航空托運)(安全)規例》第 384A章，第 7A 和 7B 條，規管貨運代理

人員工的培訓要求已於 2008 年１月１日和 2009 年 7 月１日相繼生效。所有

貨運代理人員工(包括從事非危險品收運工作)，應接受與其職務相符之危險品

課程培訓。以下三類貨運代理行業工作之員工須接受培訓: 

員工類別 指引 
(i) 第 3類—從事危險品收運(processing)

工作之貨運代理人員工。 
(等同 IATA DGR 內所提及的第 3類
員工) 

指直接參與檢查危險品的包裝，標記，
標籤及文件之員工。 

(ii) 第 4類—從事貨物(非危險品)收運 
(processing)工作之貨運代理人員工。 
(等同 IATA DGR 內所提及的第 4類
員工) 

指直接參與檢查托運貨物的包裝，標
記，標籤及文件之員工。 

(iii) 第 5類—從事貨物搬運,儲存及裝載 
( handling , storage or loading)工作之
貨運代理人員工。 
(等同 IATA DGR 內所提及的第 5類
員工) 

指從事收運以外，如裝載(loading)，運
輸(transporting)及儲存(storage)貨物等工
作，並有機會接觸托運貨物及細閱相關
文件之員工。 

(備註: 工作時無機會接觸托運貨物或細閱相關文件之貨運代理人員工並不屬

於以上任何一類。例:資訊科技，人事或行政部門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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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為符合要求的危險品培訓課程資格

有關員工只有在完成符合最新版國際民航組織《技術指令》內要求之培訓大綱

之危險品培訓課程，方可視作符合上述培訓要求。下列為符合培訓要求之課程: 

培訓類別 培訓課程種類 
(i) 第 3類  (a) 國際航空運輸協會(IATA)認可之服務供應商

所開辦的培訓課程; 
(b) 獲民航處危險品事務組批准的第 6 類航空公
司及地勤服務代理人員工培訓課程(名單可向
危險品事務組索取);或 

(c) 經民航處危險品事務組個別審查並確認為符
合要求之第 3 類培訓課程 (名單可向危險品事
務組索取)。 

(ii) 第 4類  (a) 國際航空運輸協會(IATA)認可之服務供應商
舉辦的培訓班(classroom based training)或研討
會(seminar based training)+完成由服務供應商
或香港貨運物流協會舉辦的考試;或 

(b) 經民航處危險品事務組個別審查並確認為符
合要求之第 4 類培訓課程 (名單可向危險品事
務組索取)。 

(iii) 第 5類  (a) 國際航空運輸協會(IATA)認可之服務供應商
舉辦的培訓班或研討會+ 完成由服務供應商
或香港貨運物流協會舉辦的考試;或 

(b) 經民航處危險品事務組個別審查並確認為符
合要求之第 5 類培訓課程 (名單可向危險品事
務組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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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民航處危險品培訓課程確認要求之程序

籌辦機構如欲向民航處危險品事務組取得有關培訓課程之確認符合要求資

格，可郵寄申請至: 香港大嶼山香港國際機場暢航路一號客運大樓 6T067室或

傳真至: (852) 2795 8469。審查程序一般能於 14個工作天內完成。為加快審查

程序，所有申請應包含下列資料: 

(i) 培訓課程大綱及教學材料 

(ii) 培訓機構之背景 

(iii) 培訓設備及場地 

(iv) 導師資格及經驗 

(v) 培訓時間表 

(vi) 考試安排

提點

貨運代理人須指示其第 3、4及 5類員工完成本處確認符合要求之危險品培訓

課程與及進行每 24 個月的復訓。所有相關培訓記錄或証書需妥善保存，以便

獲授權的民航處人員審查。貨運代理人如違反規例，即屬犯罪，並可被罰款 

$20,000及監禁 6個月。

本通告用作取代通告第 1/2006、5/2007 及 2/2008 號。如對本通告有任何查

詢，請致電 2182 1221 或 2182 1214 與航空安全事務主任(危險物品)聯絡。 

- 完 -

發出日期：二零一零年五月十三日


